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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2024-056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鲁北化工”）收到公司独立

董事宋莉女士出具的《关于亲属买卖鲁北化工股票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获悉宋莉

女士的配偶史曙光先生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买卖公司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史曙光先生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期间通过其名下证券账

户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

方向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元/股） 

成交金额

（元） 
收益（扣除税费） 

20220331 买入 1000 9.38 9380.00  

20220401 卖出 1000 9.47 9470.00 70.14 

20230223 买入 2000 6.92 13840.00  

20230224 卖出 2000 6.94 13880.00 15.82 

20240627 买入 1000 6.28 6280.00  

20240701 卖出 1000 6.42 6420.00 126.65 

20240702 买入 

1000 6.60 

13165.00 

 

500 6.57 

500 6.56 

20240703 卖出 2000 6.65 13300.00 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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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2 买入 
300 6.87 

3439.00 
 

200 6.89  

20240723 买入 

200 6.74 

6713.00 

 

500 6.71  

300 6.70  

20240724 买入 200 6.58 1316.00  

20240802 卖出 400 7.15 2860.00 146.93 

20240805 买入 

300 6.78 

6076.00 

 

200 6.77 

400 6.72 

20240807 卖出 500 6.87 3435.00 43.58 

20240808 卖出 300 7.4 2220.00 183.07 

20240809 买入 200 7.08 1416.00  

20240812 买入 

200 6.99 

4184.00 

 

200 6.97 

200 6.96 

20240813 买入 

200 6.90 

5486.00 

 

200 6.86 

200 6.85 

200 6.82 

20240814 买入 

200 6.84 

8144.00 

 

200 6.82 

200 6.80 

200 6.79 

200 6.76 

200 6.71 

20240816 买入 

200 6.63 

3992.00 

 

200 6.66 

20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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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0 卖出 

500 6.75 

10325.00 54.67 
500 6.92 

300 6.94 

200 7.04 

20240820 买入 300 6.81 2043.00  

20240821 买入 

300 6.64 7288.00  

400 6.62 

200 6.63 

200 6.61 

20240822 买入 

1000 6.44 

12922.00 

 

200 6.43 

200 6.45 

300 6.47 

300 6.55 

20240829 卖出 1000 6.47 6470.00 -232.69 

20240830 卖出 500 6.60 3300.00 -53.87 

20240904 买入 500 6.36 3180.00  

20240925 卖出 500 6.47 3235.00 -104.62 

20240927 卖出 
700 6.80 

8100.00 86.74 
500 6.68 

20240930 卖出 
1000 7.15 

10705.00 690.62 
500 7.11 

20241118 买入 500 7.73 3865.00  

20241118 卖出 2500 7.87 19675.00 2547.56 

合计 3682.69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史曙光先生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

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史曙光先生通过上述短线交易收益 3682.69元人民币（扣

除交易税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史曙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00股。 

二、本次违规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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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宋莉女士及其配偶史曙光

先生积极配合、主动纠正。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措施如下： 

（一）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

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

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按照上述规定，宋莉女士配偶史曙光

先生短线交易所获收益应归公司所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短线交易所得收益

已全部上缴公司。 

（二）宋莉女士事先并不知晓此次交易，史曙光先生也未就买卖股票事项征询

宋莉女士的意见及相互商量，上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违规情况，不

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

益的情形。宋莉女士及其配偶史曙光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不良影响，

委托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三）公司将以此为鉴，进一步要求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规定，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情

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0日 

 


